
 

 
 

 

林 小 姐 ：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2012 年 11 月 27 日 舉 行 的 特 別 會 議  

 
 

  本 訓 練 委 員 會 認 同 監 管 醫 療 程 序 操 作 、 訂 立 安 全 守 則 的 重

要 性 ， 但 另 一 方 面 ， 考 慮 規 管 的 同 時 ， 應 將 資 源 投 放 於 人 材 培 訓

方 面 ， 為 操 作 人 員 提 供 具 質 素 的 專 業 教 育 及 培 訓 。 以 下 為 本 訓 練

委 員 會 的 兩 項 建 議 ：  
 
  第 一 ， 有 關 當 局 可 考 慮 於 列 明 醫 療 程 序 服 務 種 類 後 ， 規 定

由 經 過 專 業 訓 練 及 通 過 考 核 的 合 資 格 操 作 員 進 行 。  
 
  第 二 ， 為 鼓 勵 業 界 與 時 並 進 ， 提 升 技 術 及 專 業 知 識 ， 建 議

可 參 考 其 他 界 别 的 「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 學 分 制 度 (即 CPD 制 度 )， 要

求 僱 員 登 記 註 冊 ， 訂 明 學 分 要 求 ， 開 放 專 業 發 展 平 台 ， 鼓 勵 從 業

員 的 長 遠 發 展 。  
 
  如 有 垂 詢 ， 請 聯 絡 秘 書 處 何 仲 之 女 士 (電 話 ： 3907-6800)。  
 

美 容 美 髮 訓 練 委 員 會 主 席  

 
(蔡 浩 生 )  

 3907 6800/3907 6741  3165 1106 

   CB2/PL/HS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林 家 莉 小 姐  

 

立法會CB(2)260/12-13(05)號文件



 1 

2012.11.27 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衞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I .  醫療美容治療醫療美容治療醫療美容治療醫療美容治療／／／／程序的規管程序的規管程序的規管程序的規管  

《《《《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主席蔡浩生先生主席蔡浩生先生主席蔡浩生先生主席蔡浩生先生  
(意意意意見見見見書書書書全全全全文文文文 )  

 

主席，本人是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代表蔡浩生，首先多謝衞生事

務委員會邀請本訓練委員會代表出席是次的會議。按今次特別會

議的議題，訓練委員會將會就職業教育及訓練方面，提出相關立

場及建議。本訓練委員會認同監管醫療程序操作、訂立安全守則

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應為操作人員提供具質素的專業教育及

培訓，故提出以下兩個建議供委員會參考。  

 

第一，有關當局可考慮於列明醫療程序服務種類後，規定由經過

專業訓練及通過考核的合資格操作員進行。  

 

職業訓練局一向有為不同職業舉辦各項技能測驗及專業能力評

估，其中亦包括美容業。例如自２００７年推行的《強烈脈衝光

儀器操作員技能測驗》，訂明報考者必須具備相關工作經驗或指定

訓練時數方可應考，理論考核內容包括美容專業知識、光學原理、

安全操作要求及相關法例，而實務考核則以實操形式進行。  

 

同時，坊間亦有為業者提供操作彩光的相關專業課程，鼓勵從業

員參與正規的訓練及考核。  

 

過去業界都一直反映希望政府正式納入上述考核為「認可執業標

準」，以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亦鼓勵消費者光顧聘用有合資格操

作員的美容院。  

 

參考上述技能測驗的模式，當局可考慮制訂有系統的訓練及專業

能力評估，修畢課程的人士並於評估中取得及格，便可成為具認

可資格的操作員。  

 

第二方面，近年美容業發展迅速，技術日新月異，為鼓勵業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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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進，提升技術及專業知識，本會建議可參考其他界别的「持

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 (即 CPD 制度 )，要求僱員登記註冊，訂明

學分要求，開放專業發展平台，鼓勵從業員的長遠發展。  

按２０１１年由教育局資歷架構推出的「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已訂明美容服務的分類及能力要求，坊間亦陸續舉辦資歷架構認

可的「能力標準說明」為本課程，相信已可為建構美容業 CPD 制

度提供一定的框架。  

 

「預防勝於治療」，相信在座各位都非常同意，本人亦相信美容業

應可達至「零意外」的服務水平，深盼當局考慮立例規管的同時，

將資源投放於人材培訓方面，制訂消費者及行業認可的服務標

準，讓有專業訓練及考核的從業員執行指定的服務，建立「持續

專業發展」學分制度，鼓勵從業員持續進修，終生學習。  

 

多謝主席，多謝各位。  




